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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應邀前往日本進行職務訪問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求內務委員會批准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應日本外務省的邀請，前往日本

進行職務訪問。  
 
 
背景 

 
2.  由於 2011年 3月 11日在日本發生強烈地震並繼而引發海

嘯，以致位於福島縣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受到破壞，並釋出放射

性物質。日本當局公布，該等放射性物質已污染位於核電廠附

近各縣 (包括福島、茨城、栃木及群馬 )的若干食物。  
 
3.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1年 3月 23日進行的測試顯示，

從日本千葉縣進口的 3個蔬菜樣本已受放射性物質污染，其水平

對人體健康構成危害。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根據《公眾衞生及

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78B條作出命令，由 2011年 3月 24日正午

起，禁止輸入及在香港境內供應源自日本 5個縣 (即福島、茨城、

栃木、群馬及千葉 )(下稱 "該 5個縣 ")的若干食品。  
 
4.  鑒於公眾對日本進口食品安全程度的廣泛關注，事務委

員會採取了各項措施。事務委員會於 2011年 4月 8日前往香港國

際機場的食物檢驗辦事處進行視察，參觀以手提測量計測量食

品的放射強度及污染監測系統運作的示範。在進行該項視察活

動後，事務委員會於 2011年 5月 17日舉行會議，以跟進監察日本

進口食品的輻射污染情況。委員獲告知，除其他措施外，食物

安全中心會透過與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緊密聯繫，密切監察日本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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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訪問日本 

 
5.  事務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接獲日本外務省經日本駐

港總領事館於 2011年 7月 18日發出的邀請函，邀請事務委員會 3
名委員 (包括主席 )在外務省贊助的一個計劃下訪問日本。是次訪

問的目的是讓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日本在本年 3月的地震後的最

新情況有更佳瞭解，以及與日本有關當局交換意見。訪問活動

預計為期一星期。除東京外，事務委員會可建議在是次訪問中

造訪日本另一地方。日本政府會為該 3名事務委員會委員支付機

票、住宿、膳食、當地交通及保險費用。  
 
 
接受邀請 

 
6.  在 2011年 8月 1日的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決定接受邀

請，於 2011年 9月底前往日本進行職務訪問，以獲取有關日本在

2011年 3月發生地震後的最新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是次職務訪問

旨在研究下列範疇  ⎯⎯  
 
(a) 日本相關當局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的食物

安全措施；  
 
(b) 食物的監察及檢測，特別是日本出口食物的輻射水

平，以及為此所調配的資源；  
 
(c) 日本當局為證明從日本該 5個縣出口香港的食品的

輻射水平並沒有超出突發性核或放射性事故後受

污染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指引限值而採用的 機

制；及  
 
(d) 第一核電廠事故對食物出口商的影響及日本政府

提供的援助。  
 
 
訪問團成員 

 
7.  6名事務委員會委員 (包括主席 )表示有興趣參加是次訪

問活動。事務委員會察悉，事務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獲主辦

者邀請作為訪問團的 3名成員之一。事務委員會在為此事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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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會議上決定，應以抽簽形式定出另外兩名訪問團成員。根

據抽簽結果，李華明議員及黃毓民議員應參與是次訪問。  
 
訪問行程  
 
8.  經與日本總領事館磋商後，事務委員會建議訪問團於

2011年 9月 25日至 30日造訪日本東京、熊本及宮崎。熊本及宮崎

分別是向香港出口最多番茄和牛肉的兩個日本城市。如獲得日

本有關當局確認，訪問團將會見有關政府官員及相關機構代

表，當中包括厚生勞動省；醫藥食品局食品安全部；食品安全

委員會；藥事‧食品衞生審議會；以及該兩地負責食物安全事

宜的都道府縣／市政府部門。  
 
撥款安排 

 
9.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通過的安排，每位議員均

獲安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55,000元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以供他們

參加由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舉辦的港外職務訪問。該帳目的款額

供議員在 4年任期內使用。 4年任期內的開支若超過可動用餘

額，會由議員自行支付。  
 
10.  由於日本政府會為該 3名事務委員會委員支付訪問活動

的費用，包括機票、住宿、膳食、當地交通及保險費用，是次

訪問的支出將主要包括雜項開支。每位參加是項活動的委員所

需的開支估計約為 2,300元。  
 
 
徵詢意見 

 
11.  根據《內務守則》第29A(d)條，凡應邀前往香港以外地

方，並以立法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名義進行訪問活動，而開支

擬記入個別議員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均須經內務委員會批准。 
 
12.  謹請內務委員會批准事務委員會前往日本進行職務訪

問，以及把開支記入議員各自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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